
 

 

減班休息勞工再充電計畫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年七月四日勞動發訓字第 1140506649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年十月七日勞動發訓字第 1140513010 號令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勞動發訓字第 1140520153 號令修正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因應國際情勢支持勞工安定就業辦法

第六條及第十八條規定，於在職勞工與受僱事業單位因應國際情勢

影響協議實施暫時減少正常工時(以下簡稱減班休息)，支持勞工利

用該減班休息期間參加訓練課程，增進工作所需專業職能，以穩定就

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主辦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一） 本部： 

1、 本計畫之訂定、修正及發布。 

2、 本計畫之政策指導。 

3、 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事項。 

（二）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勞發署）： 

1、 本計畫之統籌規劃及推動。 

2、 本計畫之督導、解釋、協調及經費預算調控。 

3、 資訊管理系統規劃、建置及管理。 

4、 執行績效之統計分析及檢討。 

5、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勞發署所屬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其任務如下： 

（一） 本計畫之宣導、執行、管控、訪視、查核及申訴處理。 

（二） 事業單位申請訓練課程之受理及核定。 

（三） 自辦、委辦在職訓練課程之規劃及專案訓練課程之核定。 

（四） 訓練津貼及訓練費用補助之審查、發放等事項，並督導管控事

業單位確實申請參訓勞工訓練津貼。 

（五） 轄區內訓練班次資訊統計及執行績效分析，並提供意見、製作

成果報告。 



 

 

（六）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四、 適用本計畫之參訓勞工，為受僱事業單位因應國際情勢與其達成協

議同意減班休息，並利用減班休息期間參加訓練課程，且符合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 

（一） 本國籍勞工。 

（二） 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

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三） 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

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

者。 

前項參訓勞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就業保險或勞工保險。但逾六

十五歲或已領取勞工保險老年給付之人員，經其雇主僱用及投保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不在此限。 

前二項參訓勞工，以事業單位於本計畫生效前已僱用者為限。 

五、 適用本計畫之事業單位，為因應國際情勢而減班休息，並利用減班休

息時段規劃及辦理訓練課程，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投保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並領有設立登

記證明文件之事業機構或團體。 

（二） 與受僱之勞工達成協議，同意減少正常工時，並依因應景氣影

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辦理通報。 

（三） 切結於訓練期間持續僱用參訓勞工，並維持整體勞工僱用規

模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每月發給勞工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

資。 

前項第三款所定持續僱用參訓勞工及整體勞工僱用規模之計算，

以事業單位當次申請參加本計畫及核銷訓練費用時，所取得最近一

期之本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保險費繳款單、明細表及投

保名冊之投保人數為基準。 

事業單位所僱用之勞工於訓練期間，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自

始不計入持續僱用參訓勞工人數及整體勞工僱用規模： 

（一） 自願性離職。 



 

 

（二） 其他不可歸責於事業單位事由而離職。 

事業單位曾以不實資料申請勞發署職業訓練相關計畫經費補助，

或浮報訓練經費，不得申請參加本計畫。 

六、 勞工參加訓練課程，得包括受僱事業單位所辦理之訓練課程、分署自

辦及委辦之在職訓練課程或其他經專案認定之課程。 

前項訓練課程，勞工應至事業單位或分署指定之地點參加。 

七、 事業單位應於減班休息時段內辦理訓練課程，每場次課程至少為一

小時，其內容得包括關鍵就業力課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專業技術

課程與管理課程、國際溝通能力課程、運用數位能力課程、研發創新

能力課程，及事業單位內部講師訓練課程等。 

前項事業單位得自行安排辦理訓練，或由其中一家事業單位安

排辦理聯合訓練。 

八、 參訓勞工於減班休息期間參加訓練課程，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者，得依實際參訓時數，申請訓練津貼： 

（一） 全時勞工： 

1、 實施減班休息日前之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平均月投保薪資（以下簡稱平均月投保薪資）逾新臺幣（以

下同）三萬一千八百元，且與減班休息後該月實際協議薪資有

差額（以下簡稱薪資差額）者，於減班休息前後薪資差額範圍

內，每月最高發給一萬六千三百元。 

2、 實施減班休息日前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為三萬一千八百元以下

者，每月最高發給二千九百四十元。 

（二） 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於減班休息前後薪資差額範圍內，每月最

高發給一萬六千三百元。 

前項訓練津貼核發基準，按本部公告之每小時最低工資核給。 

第一項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為參訓勞工於實施減班休

息日之前一個月至前三個月。但於事業單位受僱未滿三個月者，以事

業單位實際投保期間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第一項勞工參訓時數不得超過每月與受僱事業單位約定減少之



 

 

工時數。 

參訓勞工於參加訓練期間，如同時符合請領本計畫與充電再出

發訓練計畫之訓練津貼資格，應擇一請領。 

九、 事業單位規劃訓練課程，經分署審查核定後辦理者，得申請訓練費用

補助；其補助金額最高三百五十萬元，有關訓練經費編列項目及標準

如下： 

（一） 講師鐘點費，應依勞發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

注意事項辦理。 

（二） 外聘講師交通費（限臺灣本島、澎湖、金門、馬祖、綠島及蘭

嶼地區），按自強號之票價編列，因實際需要，得搭乘高鐵、

飛機或輪船。 

（三） 教材及文具用品費，應依參訓人數及課程覈實編列，每人每小

時最多編列一百元，每一課程每人最高六百元。 

（四） 工作人員費： 

1、 於正常工作時間內，依訓練課程需要編列。 

2、 依每小時最低工資計算，並按工作時數覈實支給。 

3、 工作人員為事業單位人員者，領取工作人員費之工作時段不

得與其參訓領取訓練津貼之時段重疊。 

（五） 訓練以在事業單位內部辦理為原則，有於非自有場地辦理之

必要者，場地費每日最高補助六千元，並檢據覈實報銷。 

事業單位於辦理訓練課程期間，如同時符合請領本計畫與充電

再出發訓練計畫之訓練費用補助資格者，應擇一請領。 

十、 參訓勞工應於參加訓練日前，檢附下列文件，至勞發署建置之本計畫

專區申請參加計畫： 

（一） 申請表。 

（二） 本人之身分證明或居留證明文件之影本。 

（三） 同意代為查詢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投

保資料委託書。 

（四） 與受僱事業單位約定減少正常工時之證明文件。 

（五）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參訓勞工因故無法取得前項第四款之證明文件者，得以切結書

替代。 

參訓勞工與受僱事業單位協議實施減班休息期間如有延長之必

要，得以第一項第四款文件所載期間，再次申請參加計畫。 

十一、 勞工依前點申請參加本計畫，分署應於收受後五個工作日內完成

審查及核定。 

勞工未通過審查，分署應予退件；勞工得於修正後重行申請。 

十二、 事業單位通報實施減班休息，並利用該時段辦理訓練課程者，得檢

附下列文件，至勞發署建置之本計畫專區申請參加計畫： 

（一） 申請表。 

（二） 訓練課程規劃表，並應一次提出。 

（三） 預定參訓勞工名冊，並切結持續僱用。 

（四） 同意代為查詢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

投保資料委託書。 

（五） 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但分署得於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網站查詢設立登記者，得免附。 

（六） 最近一期之勞保局保險費繳款單、明細表及投保名冊影本。 

（七） 勞資協議之書面文件及通報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之證明

文件，並載明通報減少工時實施期間。 

（八）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事業單位辦理訓練課程，除前項文件外，應另檢附訓練經費概

算表，由分署依經費編列合理性進行審查及核定。 

事業單位依第七點第二項辦理聯合訓練者，除前二項文件外，

應另檢附所有事業單位共同簽署之聯合訓練授權書。 

事業單位未依前三項規定提出申請，經分署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事業單位與參訓勞工協議實施減班休息期間如有延長之必要，

得以第一項第七款文件所載期間，再次申請參加計畫。 

十三、 事業單位依前點申請參加本計畫，分署應於收受後十四個工作日

內完成審查及核定。 



 

 

事業單位未通過審查，分署應予退件；事業單位得於修正後重

行申請。但同一減少正常工時期間之重行申請，以一次為限。 

十四、 事業單位應於核定之次日起辦理訓練課程，並應於預定當次訓練

課程實施訓練日前三日，至勞發署建置之本計畫專區登錄訓練課

程之訓練時間、講師姓名、時段、地點及參訓勞工名冊，並應於當

次訓練課程結束日起七日內，於勞發署建置之本計畫專區回報實

施訓練結果。 

事業單位變更前項課程內容，應於原定實施訓練日或提前實

施訓練日之前三日於勞發署建置之本計畫專區提出，並經分署審

查同意後始得變更。但變更後課程，以同一大類為限。 

事業單位因不可歸責之因素，致當次訓練課程或訓練日期需

臨時變動，至遲應於原定開課前一小時內，以傳真、電子郵件或電

話聯繫分署辦理；遇天災或不可抗力事由者，應於原定訓練日期之

次一工作日下午五時前以傳真、電子郵件或電話回報分署。 

參訓勞工因故無法參加事業單位經核定辦理之訓練課程，事

業單位應於各該訓練課程施訓日當日開始上課三十分鐘內，於勞

發署建置之本計畫專區完成請假登錄作業。 

十五、 勞工參加分署自辦及委辦之在職訓練課程或其他經專案認定之課

程，應於核定參加訓練課程期間結束後次月之十日前，至勞發署建

置之本計畫專區回報參訓結果，並檢附下列文件，按月申請累計至

前一個月底之訓練津貼： 

（一） 參訓期間當月之薪資證明文件。 

（二） 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參訓勞工申請前項訓練津貼期間，最遲不得逾核定參加訓練

課程期間結束日之次日起九十日內。 

十六、 事業單位應於核定訓練課程期間結束後次月之十日前，檢附下列

文件，協助參訓勞工按月申請累計至前一個月底之訓練津貼，並由

分署撥付至參訓勞工個人帳戶： 

（一） 實際參訓人員名冊。 



 

 

（二） 訓練紀錄表。 

（三） 訓練津貼申請明細表。 

（四） 參訓期間當月之薪資清冊或證明文件。 

（五）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二款訓練紀錄表，事業單位應依每場次訓練課程分別

填寫，且應提供至少二張課間照片，且能清楚呈現參訓人數、人員、

講師及授課內容，以供審核。 

十七、 事業單位應於核定訓練課程期間結束日之次日起九十日內，檢附

下列文件，申請訓練費用補助： 

（一） 請款領據。 

（二） 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 

（三） 支用單據支出明細表。 

（四） 支用單據正本（講師鐘點費、工作人員費、教材及文具用品

費、交通費、場地費單據；另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

有分等之船舶、火車商務車廂或相同座位者，應檢附票根或

購票證明文件）。單據為發票時，應附收執聯。 

（五） 訓練教材影本或提供光碟燒錄資料。 

（六） 申請辦理訓練課程當月及辦理核銷之最近一期勞工保險費

繳款單、明細表及投保名冊影本。 

（七） 最近一期納稅或無欠稅證明影本。 

（八） 其他經分署認定必要之相關文件。 

前項第四款支用單據，其開立日期應自分署核定訓練課程之

次日起，最遲不得逾所有訓練課程辦理完畢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且

不得逾當年度。 

事業單位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詳列支出

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訓練費用補助得按月申請撥付，或採訓後一次撥付至事業單

位帳戶。 

十八、 參訓勞工及事業單位應依核定課程內容完成訓練，始予核發訓練

津貼及訓練費用補助。 



 

 

參訓勞工及事業單位應本於誠信原則申請訓練津貼及訓練費

用補助，參訓勞工及事業單位對所提出之文件、資料內容真實性負

責，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參訓勞工及事業單位於訓練期間及結訓後應配合勞發署或分

署辦理之不預告訪視、訪談或視訊查核，必要時參訓勞工、工作人

員及講師等應配合出示證明文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十九、 參訓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不予核發訓練津貼；已發給

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一） 未符合第四點規定。 

（二） 受僱事業單位已撤回減班休息之通報。 

（三） 未符合第六點規定。 

（四） 未符合第八點規定。 

（五） 每月參訓時數超過與受僱事業單位約定減少之工時數。 

（六） 未依第十五點規定依時限回報參訓結果或於所定期限辦理

訓練津貼請領事宜。 

（七） 未依分署核定訓練期間內參加之訓練課程。 

（八） 未如實參訓。 

（九） 未親自參訓。 

（十） 參訓期間代他人或請他人代為簽名。 

（十一） 提供虛偽變造文書或不實、失效資料。 

（十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配合勞發署或分署不定期訪視、訪談或

視訊查核。 

參訓勞工有前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之情形，且涉有刑事責任

者，分署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參訓勞工有第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款之情形，自撤銷原處分

日起二年內，分署不予受理其申請勞發署職業訓練相關計畫。但經

證明非屬故意者，分署一年內不予受理其申請勞發署職業訓練相

關計畫。 

二十、 事業單位辦理訓練課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不予補助該次

訓練課程之訓練費用；已補助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



 

 

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一） 未依第十四點規定依時限登錄或回報之課程。 

（二） 未經分署同意，自行變更部分訓練計畫內容，或未依核定之

訓練課程進度實施訓練。 

事業單位辦理訓練課程，未配合勞發署或分署之行政作業，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減少百分之二十訓練費用補助額

度，分署並得追繳已撥付之訓練費用補助。 

二十一、 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不予核發訓練費用補助；已

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一） 未符合第五點規定。 

（二） 未依第十七點所定期限辦理訓練費用補助請領事宜。 

（三） 同一訓練課程已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或以其他機關已核

定補助之訓練計畫或課程申請本計畫補助。 

（四） 浮報勞工參訓時數或浮報訓練經費。 

（五） 規避、妨礙或拒絕配合勞發署或分署不定期訪視、訪談或

視訊查核。 

（六） 經相關機關查獲有提供不實僱用或減少正常工時之情事。 

（七） 未依核定之訓練課程實施訓練達二次。 

（八） 提供虛偽不實資料。 

（九） 未協助參訓勞工申請訓練津貼。但參訓勞工屬第八點第

一項第一款且無薪資差額者，不在此限。 

（十） 訓練課程未於勞資雙方協議之減少正常工時之時段執行。

但本計畫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事業單位有前項第四款、第六款、第八款之情形，且涉有刑

事責任者，分署應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事業單位有第一項第四款、第六款、第八款之情形，自撤銷

原處分日起二年內，分署不予受理其申請勞發署職業訓練相關

計畫。 

二十二、 本計畫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二十三、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特別預算支應。必要時，並得依法由就業安

定基金勻應。 


